
 

 

 

題目：《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斷惑分齊 「寄

惑顯位」之探究 —以大乘始教為主 

第一前言 

華嚴宗以菩薩十地之位次寄於世間人天乘、出世間三乘、世出世間一乘，以分別法門之

深淺。即：初地寄顯人乘，謂初地菩薩明修佈施之行，復示現生於世間，以作人王。二地寄

顯欲界天乘，謂二地菩薩明修十善之行，復示現生於欲界天上，以作天王。三地寄顯色界無

色界天乘，謂三地菩薩明修八禪定行，同於色界四禪、無色界四空處。四地寄顯須陀洹乘，

謂四地菩薩初斷俱生身見，觀於道品，同於初果須陀洹。五地寄顯阿羅漢乘，謂五地菩薩觀

於四諦之行已，同於四果阿羅漢。六地寄顯緣覺乘，謂六地菩薩觀於十二因緣生滅之行，同

於緣覺。七遠行地寄顯菩薩乘，謂七地菩薩明修菩提分法之行，方便涉入三界，化度眾生，

同於菩薩。八地寄顯一乘，謂八地菩薩捨所修之行，契合實理，離相離言，超於世出世間，

為一乘法。九地寄顯一乘，謂九地菩薩以無量智觀察無邊境界，說法教化眾生，超於世出世

間，為一乘法。十地寄顯一乘，謂十地菩薩以法身為雲，普覆眾生，觀察覺了，意業自在，

超於世出世間，為一乘法。1  

諸佛教化眾生的目的，即勸導眾生依佛所行到而修。如來大慈大悲的利益眾生，為教導

一切眾生破愚米啟悟，破除諸疑網，救度眾生脫離生死苦海，悟的自性本具之智慧，以趣向

菩提佛果。世尊在初成正覺時有一句非常重要的開始，即：「寄哉！寄哉！此諸眾生有雲何

具有如來智慧，愚癡迷惑不知不見？我當教以聖道，令其永離妄想執著。」2 於是稱法界性

說《華嚴經》。令一切眾生自身中，的見如來廣大智慧，而證人法界；強調一切眾生皆有佛

性，悉皆能成佛。修任何一個法門到那個階段，都要斷煩惱。煩惱不斷決定不能證得。小乘

須陀洹，把八十八品見惑斷盡。 

「斷煩惱障，證我空理。」所斷惑障3，唯破人我執，斷煩惱障見五蘊無我，證我空理。 

修行方能證得解脫。必定要智慧，而把所有煩惱斷盡，在《華嚴經》菩薩經過實踐修行

的過程，從菩薩到佛果所證的階位，法藏祖師將之分為二門行布門與圓融相攝門二、研究目

的 

 

                                                       
1 《華嚴經探玄記》卷九、華嚴五教章卷一 
2 八十卷《華嚴經》T.10，p.272c27-29。 

3 煩惱障，二障之一。對於所知障而言。《佛地論》七曰：「惱亂身心，令不寂靜，名煩惱障。」（大 26, 323b1）。

《唯識論》九曰：「煩惱障者，謂執遍計所執實我，薩迦耶見而為上首。百二十八根本煩惱，及彼等流

諸隨 煩惱，此皆擾惱有情身心，能障涅槃，名煩惱障。」（大 31, 48c6）。又三障之一。對於業障報障

而言。貪瞋等之煩惱，數數起而障礙聖道，名為煩惱障。《涅槃經》十一曰：「煩惱障者，貪欲瞋恚愚癡。

（中略）常為欲覺恚覺害覺之所覆蓋，是名煩惱障。」《俱舍論》十七曰：「煩惱有二：一者數行，謂恒

起煩惱。二者猛利，謂上品煩惱。應知此中唯數行者名煩惱障。」（大 29, 92c1）。參閱《丁辭》。 



 

 

（一）、研究動機 

 

世尊、菩薩、祖師大慈大悲為利益眾生，為教導一切眾生破迷而啟悟，

破除諸疑網，救度眾生出離生死苦海，悟得自性本具之智慧，以趣向菩提

佛果。他們總是我眾生而著想「此諸眾生云何具有如來智慧，愚癡迷惑不

知不見？我當教以聖道，令其永離妄想執著。」4 於是稱法界性說《華

嚴經》。令一切眾生於自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而證入法界；強調一

切眾生皆有佛性，悉皆能成佛。修行的路上要明了有那些障礙、迷惑、而

所斷除什麼惑，就一步一步得果位。 

 

（二）前人研究成果 

 

就目前所搜集前人研究的相關資料有陳英善撰〈就《華嚴法界觀門》論華嚴思想之演

變〉5。對《五教章》牟宗三先生是有微詞的，他說賢首混漫地於《五教章》中「明示始教

與終教斤言之真如為同一意旨……示始教亦意許真如有隨緣義，只是不說耳，說之而得性相

融通，為終教，不說，則為始教。此明是以真常心之真如籠統唯識宗之真如」6。 

二、大乘始教的意義  

華嚴宗把佛法分為五教：小乘教、大乘始教、大乘終教、大乘頓教、大乘圓教，教義由

淺入深，修法循序漸進。 

大乘始教。為開始由小乘轉入大乘者所說教法，指大乘空宗的《般若經》、《中論》等

以及有宗的《解深密經》、《唯識論》等 

「始教」《佛學大辭典》解釋： 

華嚴宗所立五教中第二為大乘始教，此始教，分空始教，相始教之二，詮般若三論等諸

法皆空之理者為空始教。建立深密瑜伽等諸法者為相始教。俱為大乘之初門，故謂為始教。

起信論義記上曰： 

 

一、隨相法執宗，即小乘諸部是也。二、真空無相宗，即般若等經，中觀等論所說是

也。三、唯識法相宗，即解深密等經，瑜伽等論所說是也。四、如來藏緣起宗，即楞

伽密嚴等經，起信寶性等論所說是也。7 

 

                                                       
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1〈37 如來出現品〉，CBETA, T10, no. 279, p. 272, c27-29。 
5
 陳英善撰，〈就《華嚴法界觀門》論華嚴思想之演變〉，《中華佛學學報》第八期，台北：中華佛學

研究所，1995.7。 
6 參考牟宗三著《佛性與般若‧起信論與華嚴經》（台北：學生書局，1997，修訂版六刷），頁 

512。 
7《大乘起信論義記》卷 1， CBETA, T44, no. 1846, p. 243, b24-28。 



 

 

此中第二為空始教，第三為相始教也。 大乘始教講空；大乘終教講非空非有，既不是

空，也不是有；大乘頓教講即空即有；大乘圓教講非空而非有，非有而非空，圓融無礙。 

三、始教寄惑顯位九門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 

第二明寄惑顯位者。諸聖教說。略有一十八門。一寄二障以顯二位。謂分惑智二障。以

顯比證二位故。 

大乘始教《佛光大辭典》解釋： 

  

即大乘始教，華嚴宗所立五教之一。此教可分空、相二門，即：一空始教，為滅除有

所得之執著，而說一切皆空，相當於三論宗之教義。二相始教，廣分別諸法之性相，

以事理未融而說五性各別，相當於法相宗之教義。  

 

大乘始教，是出小乘，初入大乘的教法，雖說大乘，而未及究竟微妙的理性，故名始教，

有相始教與空始教之分。一、空始教，即般若等經所說，謂一切物質皆無一定實體，主張一

切本空。此教但明破相遣執之空義，未盡大乘法理，故稱為始教。二、相始教，指解深密等

經所說，謂諸法均由因緣生，且萬有皆有主體與現象之區別，主張五性各別，以其廣談法相，

少述法性，只在生滅之事法上說阿賴耶緣起，故稱為相始教。 

 

（一）、寄顯世間三乘菩薩三位別（別相中）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3：  

 

十又於十地。別相中。寄顯世間三乘菩薩三位別故。 《仁王經》說。前之三地斷三

界中色煩惱。四五六地斷三界中心煩惱。七八九地斷三界中色習煩惱。 8 

 

宋師會‧善熹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復古記》卷 2 也云： 

 

寄顯世、出世、出出世三位別故。仁王信忍菩薩，於歡喜地、垢地、發光地，能斷三

障色煩惱縛。順忍菩薩，於焰慧地、難勝地、現前地，能斷三障心煩惱縛。無生忍菩

薩，於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能斷三障色心習氣。十地至佛地，斷三障心習無明。
9  

 

信忍者：初二三地，得無漏信，名為信忍。四五六地，順趣無生，名為順忍。七八九地，

諸念不生，名無生忍。各有上中下三忍，以前地為下，次地為中，後地為上。第五寂滅忍惟

二，十地為下忍，佛地為上忍。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名寂滅忍。是因果合說。前品護果非

無因，此品護因非無果。  

                                                       
8《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3， CBETA, T45, no. 1866, p. 495, a26-29。 
9 宋師會‧善熹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復古記》卷 2。 

http://baike.baidu.com/view/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94991.htm


 

 

 

 

藹亭法師著《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集解》：  

 

欲色二界，名有色界10，約處立名。斷有色界煩惱，名斷色煩惱。離無色界染，名離

心煩惱。無色界報，唯有心識，無五根等，故約處立名，號斷心煩惱。有謂緣色法，

所起之煩惱，名色煩惱，緣心法所起之煩惱，名心煩惱。若緣五蘊和合想相，執實有

所起之貪嗔等煩惱，即就其所執五蘊中，望色蘊名色煩惱。望色等四蘊，名心煩惱。

是即煩惱之行相也。若別緣色法，別緣心法，執實有所起之貪嗔等者，是所知障也。

有謂昔以貪嗔癡緣於色境，造身口業，為業所繫，名之為縛，曰煩惱縛。此之三障，

唯意識俱，故名心縛。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3 曰： 

 

解云。以三地終位得上界定。極至四空定離下地色故云斷色惑也。以四地已去得二乘

無漏出世間位故。於世間色心俱盡故。七地已去是菩薩位。漸細於前故。寄滅於色心

習氣。以顯彼位也。11  

 

以三地終位得上界定，極至四空定，離下地色，故云斷色惑也。以四地以去，得二乘無

漏出世間位，於世間色心俱盡也，七地已去，是菩薩位，漸細於前，故寄滅於色心習氣，以

顯彼位也。 今章合仁王經四位，即成三位。合色心習氣，為一位故。 

 

（二）、菩薩位中顯自在及未自在二位別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3： 

  

此菩薩位中。為顯自在及未自在二位別故。七地已還寄滅三界色心煩惱及彼果報。八

地已去寄滅色心二習無明故。本業經云。七地已還滅三界色心二習果報。滅無遺餘。

八地色習無明盡。九地心習無明已滅除。十地二習無明滅盡。12  

 

七地已還，滅色心煩惱種子，顯有功用未自在故。八地已去，滅色心種子所依之無明，

顯無功用已自在故。故本業下引證：七地已還，滅三界色心二習者此是種子名習氣之意也。

八地聲色習無明盡者，無現相也。九地心習無明除者無轉相也。十地二習無明滅者，無業相

也 。 

無功用行有習無功用、成無功用兩種。七地菩薩開始學習無生，即作意修無功用行，所

以是習無功用；  而第八地菩薩則成就無生，不藉助加功之用，自然契入真性之智，在法流

中以無功用行，趣果無間，所以稱為「無厭足淨等者能除難斷的俱生煩惱，並能見理為見道，

                                                       
10《佛光大辭典》「有色界」：:梵語 rūpa-dhātu，巴利語同。色，變礙、示現之義。  
11《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3，CBETA, T45, no. 1866, p. 495, a30-b5。 
12《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3，CBETA, T45, no. 1866, p. 495, b5-10。 



 

 

能斷惑而修道；不樂小乘法，但勝進上求佛道。 

  

（三）、寄滅二性以顯見修二位差別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3：  

 

「十二依三無性論。寄滅二性以顯見修二位差別。故彼論云。由見道故分別性即無。

故言不得。由修道故。依他性即滅。故言不見。」13  「二性即徧計依他二皆無性故

云不得不見。」 14 

 

「二性」:一種性與別性。一、通於一切法，本性空寂者，稱為種性，如無生、無滅、

無來、無去之法。二、對於諸法各有其性者，稱為別性，如火有熱性、水有濕性等。 

「二性」：有性與無性。一、謂假名施設之自性有法，乃世間所計著一切憶想虛妄之根

本，如色、受、想、行、識、眼、耳、鼻、舌、身、意，乃至涅槃等。二、以假名施設，故

無自性；當體即空，故稱為無性。  

 

（四）、寄顯見修二位差別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3： 

  

「十三依雜集論等。以分別俱生二種煩惱。寄顯見修二位差別。」 15「以分別惑寄顯

見道位斷俱生惑寄修道位斷煩惱麤細二位別故。」16  

 

「俱生惑」17: 與生俱起之諸惑。如俱生之我執、俱生之法執、俱生之煩惱障、俱生之

所知障等。  

 列舉六種與生俱起之惑，稱為六種俱生惑，即：一、貪惑，謂於五塵之順情境上求取無

厭，昏迷不了。二、瞋惑，謂於五塵之逆情境上忿怒暴起，昏迷不了。三、癡惑，謂於一切

事理之法無所分別，顛倒妄執而起諸邪見，昏迷不了。四、慢惑，謂我執較重者，自恃其能，

遂起輕慢心，凌傲於人，昏迷不了。五、疑惑，謂無正信之心，於正法中猶豫無決，昏迷不

了。六、覺惑，謂無正知正見，而於五塵之境常起惡覺，染愛生著，昏迷不了。
18
  

 

若人不得，不見，此二性。從此二惑，即得解脫。言不得者，謂不的分別性。此性本

無有體，故無所得。言不見者。謂不見他性，依他雖有體，以心不緣相故此亦不有，

                                                       
13《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3，CBETA, T45, no. 1866, p. 495, b10-14。 
14《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復古記》卷 2， CBETA, X58, no. 998, p. 364, b11 // Z 2:8, p. 257, b16 // R103, p. 513, 

b16 
15《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3,CBETA, T45, no. 1866, p. 495, b14-15. 
16《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復古記》卷 2,CBETA, X58, no. 998, p. 364, b12-13 // Z 2:8, p. 257, b17-18 // R103, p. 513, 

b17-18 
17 佛學常見詞彙 (陳義孝居士編著) 
18 《據大乘百法明門論》p4027： 



 

 

故云不見此性。所謂不得不見二種道，一見道，二除道。由見道故，分別性即無，故

言不得。由除道故，依他性即滅，故言不見。 19 

 

分別煩惱粗，寄顯見道位斷。俱生煩惱細，寄顯道位斷也。（CON THIEU CAN BO XUNG） 

 

（五）、寄顯地前三賢位別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3： 

  

十四於分別惑所籍三緣。寄顯地前三賢位別。謂十解等除邪師等。如次應知。此約直

進說。又以邪師邪教所起。寄資糧位伏。以行相麁故。邪思惟所起寄加行位伏。以行

相細故。此約迴心二乘。說。 20 

 

藹亭法師著《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集解》解釋： 

  

言顯地前三賢位別者，不立十信。以信是行，非位故。言十解等應如次知者，十解除

邪師所起煩。十行除邪教所起。十逈向除邪思惟所起。不開四加行者，異小乘故。此

約直進說。地前開資糧加行為七方便者，同小乘故，約逈心說21  

 

「三賢位」： 

 一、十住：入理般若名為「住」。住生功德名為「地」。謂既得信後進而住於佛地之位。

於無上菩提發安住之心，修三昧定而業盡純明，以修定為主要的工夫。——下賢

位  

二、十行：以十度為行門，對內淨治習氣，對外為利益眾生的慈悲願行。——中賢位  

三、十迴向（上求下化）：以十住、十行和會智悲，世及出世咸使融通。依本自在故，

使偏修定業求出世者，和融無量想念；起大智用，無定亂故，安立十迴向。——

上賢位 

 

（六）、寄顯入觀有間無間位異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3：  

 

十五於俱生內六七識惑。七地已來寄有現行。八地已去永伏不起。此為寄顯入觀有間

無間位異故。作此說。 22 

 

藹亭法師著《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集解》解釋： 

  

                                                       
19 藹亭法師著《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集解》：  
20《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3,CBETA, T45, no. 1866, p. 495, c1-6. 
21 藹亭法師著《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集解》解釋 
22《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3，CBETA, T45, no. 1866, p. 495, c6-9。 



 

 

七地已前，第六識生空及法空觀，常有出入。地六地中，多分無相，少分有相。第七

地中，純無相觀，有加行心。七地已前，出生空時，六七二識皆有漏心，故末那四惑

及意識惑，即有現行。八地已上，俱生煩惱永伏不起，第六識生空恒相續故。今無漏

者，第六生空故，第七八執不起，不遮法執。第七法執，不違第六生空觀故。此寄有

功無功為言，顯非實斷。
23
  

 

「有間」為「無間」之對稱。間，間雜或間隔之義。有間，即指各種心識作用互相間雜，

或指時間及空間上之間隔。 

「有間心」，又如日僧法然之「選擇本願念佛集」所說修雜行者對阿彌陀佛之憶念常間

斷，故稱有間。凡此，皆含有時間間隔之意 24 

第八地菩薩能斷「二愚」25 及其麁重（煩惱種子）第七地雖然無相行，但還是有功用行，

這無相有功用，障礙了八地的無功用道；菩薩在悟入第八地的時候， 離有功用相。  

八地菩薩得如幻三昧，觀一切法無礙，隨心所欲現的即能顯現，稱為「相自在依止」26  

七地前有寄顯的俱生六、七識惑還會起現行，八地以上就能永伏不起，這是因為要寄顯

入觀有間、無間的差別相而作此說，六識煩惱寄顯到四地，末那煩惱寄顯到七地，八地以上

唯有所知障，此為顯示和世間,二乘菩薩位的不同而作此說的。 

 

（七）、寄顯世間二乘菩薩位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3： 

  

十六又以六識煩惱寄至四地。末那煩惱寄至七地。八地已去唯有所知障。此亦為顯世

間二乘菩薩位故。作此說也。 27 

 

宋師會‧善熹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復古記》云：  

 

六識煩惱寄四地斷相同世間末那煩惱寄七地斷同彼二乘八地已去寄菩薩位斷所知故。 
28 

六識煩惱等，至識地初，雖是須陀恒，然七返生死，尚屬世間，是寄顯也。末那細煩惱，

寄第七。仁王云：遠行菩。薩，雖住身位，第七地寄阿羅漢，當二乘位。八地寄所知，是菩

薩位所行故。言此亦等者，由前第十門約惑習寄此三位，故致亦言  

二乘根鈍。漸斷（六識俱生煩惱）障時。必各別起無間解脫（二道。若夫）加行勝進。

（則可）或別或總。 

  

                                                       
23 藹亭法師著《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集解》 
24《往生論註》卷上，p2448  
25《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1：「此地能斷，說斷二愚：一於無相作功用愚；二於相自在愚。」 
26《攝大乘論本》卷 3：「相自在依止」，CBETA, T31, no. 1594, p. 145, c2。 
27《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3,CBETA, T45, no. 1866, p. 495, c9-11. 
28《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復古記》卷 2,CBETA, X58, no. 998, p. 365, a14-15 // Z 2:8, p. 258, a13-14 // R103, p. 515, 

a13-14. 



 

 

（八）、寄顯十地至佛地差別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3：  

「十七為顯十地至佛地差別故。以十一無明返寄顯之。」29  

 

藹亭法師著《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集解》解釋： 

 

言十一無明者，即深密經十一種粗重。初歡喜地斷異生障。二離垢地斷邪行障。三發

光地斷闇鈍障。四焰慧地斷現行煩惱障。五難勝地斷下乘般涅槃障。六現前地斷粗相

障。七遠行地斷細相現行障。八不動地斷無相加行障。九善慧地斷利他不欲行章。十

法雲地斷未得自在障，十一如來斷第一障。30  

 

「異生」31，即凡夫之別名。謂由無明故，隨業受報，不得自在，墮於種種趣中，色心

像類，各各差別，故曰異生也。  

「涅槃障」：謂菩薩見下乘人， 滯有餘涅槃， 樂獨善寂， 故發慈心， 修習平等加行， 

悟真俗二諦無差別智， 無有能勝， 即斷下乘涅槃障， 證類無別真如， 是名難勝地斷障證

真  

「涅槃障」32：十地菩薩所斷十種障的第五種。這是俱生所知障中的一部分，能使人厭

離生死，樂趣涅槃，就像小乘聲聞、緣覺二乘一樣，厭苦欣滅。下乘般涅槃障四地猶有，能

障五地無差別道，進入五地時緣真實如理，生死涅槃都無差別，便能永斷這下般涅槃障。所

以說第五地斷二種愚及其粗重。二種愚為：一、純作意背生死愚，就是這裡所說的厭惡生死。

二、純作意向涅槃愚，就是這裡所說的對涅槃感到欣樂。 

「粗相現行障」33：十地菩薩所斷十重障的第六種。 這也是俱生所知障中的一部分， 由

於執著或染或淨的粗相現行， 它障礙六地無染淨的妙道， 入六地時便能永斷。 由這種因

緣， 故說入六地時， 斷除二愚及其粗重， 二愚為： 一、 現觀察行流轉愚， 就是在第五

地中， 執有實在的雜染行人， 現觀苦集諸行流轉， 為有漏染分所攝。 二、 相多現行愚， 

就是在第五地中， 執有實在淨相的行人， 因執取無漏淨相， 多作有相觀行， 而未能多時

住於無相妙觀。 

「闇鈍障」34：離垢地等十地中修十勝行而一一斷除之十種重障。闇鈍障即與所知障俱

生，而令聞、思、修之法忘失之障難。其中，若係著於五欲，障蔽定修慧者，稱為欲貪愚；

障蔽總持及聞思慧者，稱為圓滿聞持陀羅尼愚。入於第三地時，便能斷除此障，而證得勝流

真如。 

 「利他不欲行章」35：能濟有情，離苦得樂，名為利他，今求自利，不樂導人，名為利

                                                       
29《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3,CBETA, T45, no. 1866, p. 495, c12-13. 
30 藹亭法師著《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集解》解釋： 
31 《大日經疏》卷一云： 
32 見《成唯識論》卷十。參閱「十重障」條。 
33 《成唯識論》卷十 
34 参阅‘十重障’462 
35 《大乘入道次第》釋 



 

 

他中不欲行  

「未得自在障」36：十、於諸法中未得自在障。謂所知障中俱生一分，令於諸法不自

在。彼障十地大法智雲、及所含藏所起事業。入十地時，便能永斷。由斯十地說斷二愚及彼

麤重。一、大神通愚。即是此中障所起事業者。二、悟入微細祕密愚。即是此中障大法智雲

及所含藏者。 

 

（九）、寄顯地地真俗二智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3： 

  

十八為顯地地真俗二智。故。以二十二無明寄以顯之。如深密經云。由此二十二種愚

癡品及十一麁重。安立諸地故。既云安立。故知寄顯也。此諸義廣如瑜伽．對法．唯

識攝論等說。上來多分約始教說。 37 

 

「真俗二智」38：一真智，根本智之異名，照了真諦理性之智也；二俗智，後得智之異

名，照了俗諦事相之智也 

言二十二愚者，初地執著我法愚，惡趣雜然愚。二地微細誤愚，種種惡趣愚。三地欲貪

愚，聞持愚。三地等至愛愚，法愛愚。五地背生死愚，向涅槃愚。六地觀察流轉愚，無相現

行愚。七地流轉生死愚，生滅愚。八地加行愚，自在愚。九地義詞總持愚，辯才自在愚。十

地大身通愚，悟入微細愚。等覺地所著愚，微細礙愚  

 

藹亭法師著《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集解》 

 

言顯地地真俗二智者，如初地以根本智，斷執著我法愚，此是惑故。以後得智，斷惡

趣雜然愚。此是業故。39  

 

言二十二愚者，初地執著我法愚，惡趣雜然愚。二地微細誤愚，種種惡趣愚。三地欲貪

愚，聞持愚。三地等至愛愚，法愛愚。五地背生死愚，向涅槃愚。六地觀察流轉愚，無相現

行愚。七地流轉生死愚，生滅愚。八地加行愚，自在愚。九地義詞總持愚，辯才自在愚。十

地大身通愚，悟入微細愚。等覺地所著愚，微細礙愚  

「真俗二智」40 一、真智，根本智之異名，照了真諦理性之智也；二、俗智，後得智

之異名，照了俗諦事相之智也 

                                                       
36 《成唯識論》九卷二十二頁 
37《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3，CBETA, T45, no. 1866, p. 495, c13-18。 
38《佛學大辭典》載 
39 藹亭法師著《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集解》 
40 《佛學大辭典》載： 



 

 

五、寄顯十地的修證 

寄顯來說十地的修證，三乘並非十地外，而同在十地中，如《攝大乘論釋》卷 15 說： 

 

論曰：出出世善法功能所生。釋曰：二乘善名出世，從八地已上乃至佛地，名出出世。

出世法為世法對治，出出世法為出世法對治。41  

 

於初、二、三地是寄顯世間，修四禪、八定寄同世間，即人天乘法。四、五、六、七地

寄出世間為三乘法法藏法師為顯十地，藉由二十二種愚癡品，及十一麁重無明來返以寄顯十

地至佛地差別。如《解深密經》卷 4 中說： 

 

善男子！由此二十二種愚癡，及十一種麁重故，安立諸地，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離彼繫縛。42 

 

十地此安立諸地，即是以二十二重及十一重無明以寄顯。菩薩在十地中勤習修行，共有

二十二種愚癡和十一種麁重為所對治。如下表： 

 

十地 斷障《成唯識論》 《成唯識論》的解釋 《瑜伽師地論》與 

《解深密經》 

二十二種愚、 

十一種粗重 

初地  斷異生性障 一、執著我法愚，

即是異生性障。 

二、惡趣雜染愚，

即是惡趣諸業果等。 

一者執著補特伽

羅及法愚癡。 

二者惡趣雜染愚

癡，及彼麁重為所對

治。 

二地  斷邪行障 一、微細悞犯愚，即是此中

俱生一分。 

二、種種業趣愚，即彼所起

悞犯三業，或唯業不了業

愚。 

一者微細誤犯愚癡。 

二者種種業趣愚癡，及彼

麁重為所對治。 

三 地 

斷 

斷暗頓障 一、欲貪愚，即是此中能障

勝定及修慧者。 

二、圓滿聞持陀羅尼愚，即

是此中能障總持聞思慧者。 

一者欲貪愚癡。 

二者圓滿，聞持陀羅尼愚 

癡，及彼 麁重為所對治。 

四地 斷微煩惱現行障 一、等至愛愚，即是此中定 一者等至愛愚癡。 

                                                       
41《 攝 大 乘 論 釋 》T.31, p. 263 b7-10。 
42 《解深密經》T.16, p. 704 c2-4。 



 

 

愛俱者。 

二、法愛愚，即是此中法愛

俱者。 

二者法愛愚癡，及彼 麁

重為所對治。 

五地 斷下乘般涅槃障 一、純作意背生死愚，即是

此中厭生死者。 

二、純作意向涅槃愚，即是

此中樂涅槃者。 

一者一向作意棄背生死

愚癡。 

二者一向作意趣向涅槃

愚癡，及彼 麁重為所對

治。 

六地 斷粗相現行障 一、現觀察行流轉愚，即是

此中執有染者。 

二、相多現行愚，即是此中

執有淨者。 

一者現前觀察諸行流轉

愚癡。 

二者相多現行愚癡，及彼 

麁重為所對治。 

七地 斷細相現行障 一、細相現行愚，即是此中

執有生者。 

二、純作意求無相愚，即是

此中執有滅者。 

一者微細相現行愚癡。 

二者一向無相作意方便

愚癡，及彼麁重為所對

治。 

八地 斷無相中作加行障 一、於無相作功用愚。 

二、於相自在愚，令於相中

不自在故。 

一者於無相作功用愚癡。 

二者於相自在愚癡。及彼

麁重為所對治。 

九地 斷利他中不欲行障 一、於無量所說法無量名句

字後後慧辯陀羅尼自在愚，

即於所詮總持自在 

二、辯才自在愚，辯才自在

者謂辯無閡解。 

一者於無量說法無量法

句文字後後慧辯陀羅尼

自在愚癡。 

二者辯才自在愚癡，及彼 

麁重為所對治。 

十地 斷於諸法中未得自在

障 

一、大神通愚，即是此中障

所起事業者。 

二、悟入微細祕密愚，即是

此中障大法智雲及所含藏

者。 

一者大神通愚癡。 

二 者 悟 入 微 細 祕 密 愚

癡，及彼麁重為所對治。 

金 剛

喻定 

斷俱生微細所知障 

一切任運煩惱障種 

一、於一切所知境極微細著

愚，即是此中微所知障。 

二、極微細礙愚，即是此中

一切任運煩惱障種。 

一者於一切所知境界極

微細著愚癡。 

二者極微細礙愚癡，及彼 

麁重為所對治。 

    

 

在初地中對治惡趣煩惱業生雜染障，斷異生性障。有二種愚癡為所對治，一是執著補特

伽羅及法愚癡，即是異生性障，能障無漏之聖性。二者惡趣雜染愚癡及彼粗重。十地修道位

中唯修永滅所知障道，斷俱生所知一分，留煩惱障以助願受生，不似二乘速趣圓寂。所以在



 

 

修道位不斷煩惱，必須到將成佛時方頓斷。異生性為分別而起的煩惱、所知二障之種子所假

安立；異生凡夫修至見道位時永斷此二障，方可稱為聖者。43 亦即以分別而起之二障為異

生性，入初地見道所斷的惑為異生性障。亦即以分別而起之二障為異生性，入初地見道所斷

的惑為異生性障。 

「異生障」44，即凡夫之別名，「凡夫者（按梵語「婆羅必粟託仡那」，舊譯為凡夫）正

譯應雲：異生。謂由無明故，隨業受報，不得自在，墮於種種趣中，色心像類，各各差別，

故曰異生也。」 

   「異生」即簡別「同生」：「諸聖者，皆名同生，而諸凡愚，名曰異生。」45 謂一切聖人，

皆已照見真空之理，不起我見，故名「同生」；而諸凡夫，愚癡闇冥，無有智慧，但起我見，

是異於聖人之眾生，故名異生。  

 

第二地中斷邪行障，對治微細誤犯現行障，即所知障中俱生一分及彼所起誤犯三業，此

會障礙二地屍羅清淨，入二地時便能永斷。二地要斷二種愚癡及粗重，一是微細誤犯愚癡，

即是俱生一分；二者為種種業趣愚癡，即所起誤犯三業和彼粗重為所對治。 

第三地中斷闇鈍障，對治欲貪障。即所知障中俱生起之一分，會令所聞、思、修之法忘

失掉，障礙三地勝定總持及彼所發殊勝三慧，此俱生一分入三地時即能永斷。第三地有二愚

癡，一者欲貪愚癡，能障勝定及修慧者，於三地得勝定及修所成，永斷欲貪隨伏；二者圓滿

聞持陀羅尼愚癡，能障總持聞思慧者，及對治彼地麁重。 

第四地中斷微細煩惱現行障，執著諸法實有，無始以來隨身現行，障礙四地所修的菩提

分法，此諸菩提分法能焚燒一切障，即所知障中俱生一分，微細煩惱現行障即為第六識俱生

所知障中身見，也包含無始所知障攝的定愛、法愛，入四地時即能永斷。菩薩對治二種愚癡。

一為等至愛愚癡，定、法愛三地尚增，入燄慧地時方能永斷。二是法愛愚癡，如《大方廣佛

華嚴經疏》卷 37 雲：「二 、法愛愚，即解法慢」46 

第五地中對治生死涅槃一向背趣障。有二愚癡。一者一向作意棄背生死愚癡，即菩薩厭

生死苦。二者一向作意趣向涅槃愚癡，即菩薩欣樂涅槃。此能障礙生死涅槃無差別道，所以

名為障，入五地時方能斷除。及彼麁重為所對治。薩在三地禪修時，透過多聞，而生解法慢，

雖證勝定及勝教等，猶生愛著，未能得作菩提分觀，所以入四地中作菩提分觀，入四地能斷

此二愚及對治彼地麁重，產生智慧。所知障含攝的二愚斷後，煩惱二愛即永不現行。 

十地菩薩所斷十種障的第五種。這是俱生所知障中的一部分，能使人厭離生死，樂趣涅

槃，就像小乘聲聞、緣覺二乘一樣，厭苦欣滅。下乘般涅槃障四地猶有，能障五地無差別道，

進入五地時緣真實如理，生死涅槃都無差別，便能永斷這下般涅槃障。所以說第五地斷二種

愚及其粗重。二種愚為：一、純作意背生死愚，就是這裡所說的厭惡生死。二、純作意向涅

                                                       
43 參《成唯識論》卷 9：「異生性障，謂二障中分別起者，依彼種立異生性故。二乘見道現在前時唯斷

一種名得聖性，菩薩見道現在前時，具斷二種名得聖性，二真見道現在前時，彼二障種必不成就，猶

明與闇定不 俱生，如秤兩頭低昂時等。」T.31, p. 52 b20-25。 
44 《大日經疏》卷一。 
45 《開宗義記》卷一雲 
46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7，CBETA, T35, no. 1735, p. 789, a22。 



 

 

槃愚，就是這裡所說的對涅槃感到欣樂。47 

第六地中對治相多現行障。所知障中俱生一分執有染、淨粗相現行，即是二愚癡，一者

為現前觀察諸行流轉愚癡，執著有苦集之染相，觀十二因緣等諸行流轉為染分所攝。二者相

多現行愚癡，即是執有滅道之淨者等粗相而現行之障，能障無染淨道，因取淨相，所以相觀

多行，未能恆時住無相觀。及彼麁重為所對治。 

第七地中對治細相現行障，為所知障中俱生一分執有生滅細相現行，此障七地純無相觀。

入七地時便能永斷。即是二愚癡，一者微細相現行愚癡，為執有一生相存在，取著流轉微細

生相。二者一向無相作意方便愚癡，為所知障執著緣起流轉之生，和還盡之滅的細相。及彼

麁重為所對治。此地無相之行超於二乘世間等行。 

於第八地中對治於無相作功用，為所知障中俱生一分，無法令無相觀任運而起，以及於

有相觀不得自在障。即為二愚癡。一是於無相作功用愚癡，即在無相中尚需作加功用行。二

者於相自在愚癡，使令於相中不得自在，此含攝土、相一分。八地上純無漏道任運起不需作

意，三界煩惱永不現行，但第七識中的微細所知障還會現起，及對治彼麁重。因為在前五地

有相觀多，無相觀少；於第六地有相觀少，無相觀多；第七地中純無相觀，雖恒相續但有加

行，於無相中還有加行，所以未能任運現相及土，此加行會障礙第八地中的無功用道，入第

八地時方能永斷，而得無分別智任運相續自在。 

第九地中對治於一切種善巧言辭不得自在障。有二種愚癡，一者於無量說法、無量法句

文字，後後慧辯陀羅尼自在愚癡，於無量所說法陀羅尼自在，為義無礙解；即於所詮總持自

在，能於一義中展現一切義。於無量名句字陀羅尼自在為法無礙解，即於能詮總持自在無礙，

於一名句字中，廣現一切名句字。於後後慧辯陀羅尼自在為詞無礙解，即於言音訓釋總持任

運自在，於一音聲中普現一切音聲。此種愚癡能障礙此三種無礙解，不得自在。二者辯才自

在愚癡，障礙善巧表達機宜，即辯無礙解。以上二愚為所知障中俱生一分，令於利樂有情事

中，不欲勤行利樂有情，而樂修己利，此障第九地的四無礙解，入九地時便能永斷及對治其

粗重，而成就勝妙四無礙解，能遍於十方善巧說法。 

第十地對治不得圓滿法身證得障，有二愚癡，一者大神通愚癡，會障礙在十地所起事業。

二者悟入微細祕密愚癡，障礙大法智雲及所含藏者，此地於法雖得自在，但因為還有微細的

俱生所知障，以及任運煩惱障種等餘障未斷盡，所以不能稱為最究竟。其所知障中的俱生一

分，會令於諸法不得自在，此障礙十地大法智雲及其含藏諸功德所起諸大神通，需要入十地

時方能永斷。 

於如來地前入金剛喻定亦斷二種愚癡，一者於一切所知境界極微細著愚癡，即微細所知

障。二者為極微細礙愚癡，即一切任運煩惱障種。菩薩能善巧運用毘鉢舍那、奢摩他於如來

地對治最極微細煩惱障及所知障，及其粗重，離諸繫縛。 

以上二十二種無明以顯地地真、俗二智，及以十一重無明，顯菩薩十地和佛地的差別，

皆為菩薩要破的大愚癡羅網。從寄二障顯二位，至於十地為別相，是多約始教而說；自十地

寄顯三乘菩薩三位，到為顯地地真、俗二智，以二十二無明寄以顯之，是約偏終教而說。上

表中舉《成唯識論》、《瑜伽師地論》與《解深密經》，其所說義同。 

                                                       
47 見《成唯識論》卷十。參閱「十重障」 

 



 

 

地前菩薩以及始教菩薩中，因為願智力較弱，所以留煩惱以助願受生。但在終教的菩薩，

其願智殊勝，能夠自在同生，並不需要留惑受生，相對於前二教，終教更進一步。始、終二

教是透過教理言說漸次修行，屬於漸教行布門。如清涼《華嚴經疏》卷 31 說： 

 

九約寄乘法，謂初、二、三地，寄世間人天乘。四、五、六、七地寄出世三乘。八地

已上出出世間，是一乘法故。以諸乘為此地法。48 

 

由上可明顯看出，以別教一乘看寄顯在十地的初、二、三地，是屬寄顯世間的人天乘，

四地到七地寄顯出世三乘，八地以上即屬一乘法。寄惑顯位，為令生淨信而易入；顯示一乘

教法的甚深，異於三乘，為圓融自在之別教一乘，一乘含融三乘，以顯示圓教一乘之極深極

廣。如以圓教來看即經文中所說：「初發心時，便成正覺」49 十信菩薩在初發菩提心時之功

德極大，超過二乘人，即能以此菩提心修成佛果。遠行地菩薩以方便為其主要修行項目。菩

薩住第七地，以深淨心，成就身、語、意三業，所有一切不善業道，皆已捨離。如經雲：「遠

離三界，而莊嚴三界」50 菩薩心不耽染於三界，在三界中實踐菩薩行，因神通和大願力的

緣故得以深入垢穢世界。 

菩薩修廣大心，於晝夜六時中皆能生起救度眾生的大願心，從不歇息而有疲憊想。 

第八地以上是出出世間之一乘教法。不動地菩薩主修願波羅密，以大悲願力成就果德。

能任運無功用智，實踐菩薩行的深行菩薩境地，自在利生。遠離二乘人及一切世間想相、貪、

染所動，其智慧如金剛堅固不退轉，進入一乘教法，已得自在。 

第九善慧地菩薩主修力波羅密，具備十種智慧殊勝，能善知眾生根器而應機說法。如《華

嚴經》雲： 

 

住於此地善觀察，隨其心樂及根解，悉以無礙妙辯才，如其所應差別說。51 

 

九地菩薩具四無礙智，顯示善於說法，辯才自在無礙的教化德用，發智慧之光能普照一

切。第十法雲地菩薩於智慧真理自在，能於無邊世界，如雲漫佈，堪受諸佛大法雲雨，名為

法雲地。此位菩薩與勝智相應說法利生，作諸化事悉得自在，能於一切所知，一切相中獲無

礙智。不離念具足一切種智，常念：「我當於一切眾生，為首為勝，乃至為一切智智依止者。」
52 

別教一乘同時也含攝前四教。菩薩十地行滿進入等覺位，亦是華嚴三昧證得的果位。進

入華嚴三昧，需要經過十地修成圓滿，在十地修行完成後所證的三昧即是華嚴三昧。而常勤

行精進，能於一念之中，得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不可說不可說世界微塵數三昧，乃至於示現

微塵數的菩薩，以為眷屬，以殊勝的願力而示現種種神通自在。 

 

                                                       
48 T.35, p.735 b20-26。 
49《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8，CBETA, T09, no. 278, p. 449, c14。 
50《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5，CBETA, T09, no. 278, p. 561, a21 
5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8，CBETA, T10, no. 279, p. 204, b12-13。 
5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9，CBETA, T10, no. 279, p. 208, c3-4。 



 

 

六、結論 

佛在一切經上告訴我們，修行人從斷盡三界八十八品見惑這一天算起，如果沒有斷盡三

界八十八品見惑那統統都不算，斷盡見惑就是小乘初果，小乘是須陀洹，大乘圓教是初信位

的菩薩，圓教五十一個階級，這是第一個階級，初信位的菩薩。從這一天算起要想修行成佛

必須要修三個阿僧祇劫，就是三大 阿僧祇劫，這是佛在一切經上常說的。在《華嚴經》上

講那就不是三個阿僧祇劫，而是無量劫，這才能成就。 

 十重障者，一異生性障，二邪行障，三闇鈍障，四微細煩惱現行障，五於下乘般涅槃

障，六麤相現行障，七細相現行障，八無相中作加行障，九利他中不欲行障，十於諸法中未

得自在障，是為十。謂十地菩薩，於行佛道時，漸次斷除十種重障已，方能證入如來地也 

念念能斷。即無間道。念念能證。即解脫道。不住解脫。即為勝進。此位勝進。又復即

是後位加行。正加行時。又於後位若障若理。若斷若證。是故念念之中。望前即為解脫為勝

進。望後即為加行為無間也。三釋十重障竟 

華嚴宗以菩薩十地之位次寄於世間人天乘、出世間三乘、世出世間一乘，以分別法門之

深淺。即：初地寄顯人乘。二地寄顯欲界天乘。三地寄顯色界無色界天乘。四地寄顯須陀洹

乘。五地寄顯阿羅漢乘。六地寄顯緣覺乘，謂六地菩薩觀於十二因緣生滅之行，同於緣覺。

七遠行地寄顯菩薩乘，謂七地菩薩明修菩提分法之行，方便涉入三界，化度眾生，同於菩薩。

八地寄顯一乘，謂八地菩薩捨所修之行，契合實理，離相離言，超於世出世間，為一乘法。

九地寄顯一乘，謂九地菩薩以無量智觀察無邊境界，說法教化眾生，超於世出世間，為一乘

法。十地寄顯一乘，謂十地菩薩以法身為雲，普覆眾生，觀察覺了，意業自在，超於世出世

間，為一乘法。十地故隨方便門作種種說令諸眾生於十地中離增上慢寄惑顯位令眾生於此十

地生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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